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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登革熱防疫技能之提升與扎根─  
以孳清導師與滅孓計畫為例 

 
紀錦昇＊、劉碧隆、王仁德、謝瑞煒 

 

摘要 

    因應臺南市 2015 年登革熱疫情嚴峻且處於流行高峰，落實病媒蚊孳生源清除

等工作，登革熱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規劃「孳清導師計畫」及協助臺南市政府

規劃辦理「滅孓計畫」。輔導及培訓地方政府之區公所、鄰里長、志工等至家戶及

環境進行孳生源清除，並考核選出孳清合格及優秀人員，成為地方政府登革熱

防治工作之孳清關鍵人力。另外也運用此人力進行熱區里別之評核工作，藉由

追蹤列管及評核機制，促進孳生源清除及社區動員量能。孳清導師計畫共培育

初訓合格人員 529 人及孳清優秀人員 51 名，滅孓計畫則在計畫執行期間，其熱區

里別情況皆已改善並達布氏級數小於 1 級之標準，達到此計畫降低疫情熱區里別

的病媒蚊密度的目標。期望此次培訓之孳生源清除合格及優秀人員，成為未來

登革熱防治工作之孳清關鍵人力及種子教師，並可加強臺南市登革熱流行地區

病媒蚊孳生源清除成效，使防疫量能可在地方生根並傳承。 

 

關鍵字：登革熱、孳生源清除、社區動員、臺南市 

 

前言 

    過去面對登革熱大規模疫情時，中央及地方政府均投入大量人力及物力進行

防治。研究指出，登革熱擴大流行與社區環境管理有關，包括空屋、空地、地下

室、菜園與公共場所等，須從這些地方改善，才能有效遏止登革熱之流行[1]。且

政府對登革熱的防治策略應以多管齊下的整合方式進行，包括病媒蚊密度監測與

控制、容器減量、清除孳生源、空屋空地列管、成蟲化學防治、加強衛生教育

宣導並動員社區等[2,3]。因應臺南市 2015 年登革熱疫情嚴峻且處於流行高峰，

落實病媒蚊孳生源清除等工作，登革熱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規劃「孳清導師

計畫」，成立「孳清顧問團」，至臺南市擔任孳生源清除工作之種子教師，輔導及

培訓地方政府人員至家戶及環境進行孳生源清除，並考核選出孳清合格及優秀

人員。期望藉此加強國內登革熱流行地區病媒蚊孳生源清除成效，輔導地方培訓

在地孳生源清除之優秀人員，成為未來登革熱防治工作之孳清關鍵人力，使防疫

量能可在地方生根並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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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2015 年臺南市登革熱疫情自中央與地方政府合作，投入資源進行病媒

蚊孳生源清除及緊急化學防治等區塊防治，至該年 9 月後已有初步成效，因應後

續防治重點之一為整合可運用之人力及物力進行社區動員，加強清除及宣導家戶

室內外病媒蚊孳生場所與高風險場域之整頓工作，故登革熱中央流行疫情指揮

中心協助臺南市政府規劃「滅孓計畫」。而該計畫主要有兩個目的，其一為藉由

社區動員，針對臺南市疫情熱區加強清理登革熱病媒蚊孳生源，降低病媒蚊密度；

其二為藉由孳清合格及優秀人員進行區里環境複查，評估區里病媒蚊密度，期望

每區抽查熱區里別中，布氏指數小於等於 1 級的里別比例超過 50%，進一步希望

熱區里別之布氏指數小於等於 1 級。本文描述「孳清導師與滅孓計畫」之執行

內容及方法，並評估降低病媒蚊指數之成效，希望能藉此結合社區與政府力量，

有效降低病媒蚊密度，以防止疫情擴散，進而杜絕流行使疫情終結。 

 

材料與方法 

一、 孳清導師與滅孑計畫內容 

(一) 孳清導師計畫執行內容及方法 

1. 孳清顧問團成員：由疾病管制署（以下簡稱疾管署）已取得病媒防治

業專業技術人員合格證書之人員 40 名及已退休且有病媒防治經驗人員

3 名擔任。 

2. 人員調度及辦理時間：由 1 人擔任孳清顧問團大隊長，負責人員調度、

任務派遣及協調工作。計畫辦理期間為 2015 年 9 月 19 日至 10 月 9 日，

每一梯次工作時間為一週。 

3. 執行內容 

(1) 孳清顧問團人員每梯次中，每 2 人一組，分別至疫情較嚴重之

區別，與各區參與訓練人員會合後，先進行基本知識講解及實地

查核示範。 

(2) 後續即實地評核各區參與訓練人員之孳生源清除情況。選出孳生

源清除合格人員，再於合格人員中進行複評，選出孳生源清除

優秀人員。 

(二) 滅孓計畫執行內容及方法 

1. 計畫辦理期間及範圍 

時間共分三期，分別為動員孳清期（2015年10月31日至11月5日）、

查核期（2015 年 11 月 6 日至 11 月 7 日）及檢討改善期（2015 年 11 月

8 日至 11 月 16 日）。實施範圍為 2015 年 41–42 週發病個案累積病例

超過 6 例以上里別及最近數週有回燒（疫情下降後又上升）的熱區

里別，共選定 111 里（分布於 7 區）。 



│原著文章│ 

2017 年 7 月 25 日‧ 第 33 卷‧第 14 期                                            疫情報導  257 
 

2. 執行單位及動員人力 

(1) 執行單位為臺南市衛生局、環保局主導，其他相關局處協助，並

由計畫區內各區區公所及鄰里長進行。 

(2) 動員人力為臺南市政府各相關局處、區公所、志工、里民等及各區

受孳清導師訓練之合格人員及優秀人員，執行孳生源清除、宣導

及稽查巡查工作。 

(3) 受孳清導師訓練之優秀人員共 51 人為查核正副隊長，其餘合格

人員為隊員。共分 14 隊，每隊 16 人，含正副隊長各 1 人，其餘

隊員 14 人。 

3. 執行內容 

(1) 動員孳清期：於該期間提出警示，將於一週後進行查核並請各里

動員。區公所及里鄰長動員區里孳清團隊及里民進行積水容器及

孳生源清除及高風險點巡查工作，紀錄清除成果提報。 

(2) 查核期：每隊查核熱區里別，以里為單位，統計病媒蚊指數，考核

社區動員成效。分隊進行追蹤查核，每隊查核家戶約 400–800 戶。

查核人員查核範圍原則：為維持查核公正性，每組查核非自己

所屬區域，以交叉稽核方式進行。 

(3) 複查及檢討改善期：計算每里病媒蚊指數（布氏指數）。查核結果

統計以各里及各區為單位進行評分，評核各區里成效。布氏指數

大於等於 2 級者，需再進行社區動員及孳清合格人員複查。 

4. 成果彙整 

孳清訓練合格及優秀人員將查核結果，按里填報「登革熱病媒蚊

密度調查紀錄表」，並提供建議，提報臺南市政府衛生局或環保局彙整

評比。 

5. 獎勵方式 

(1) 滅孓優良里：依照戶數多寡分成三級，同一級的里別進行比較，

擇優錄取前三名及符合布氏指數小於等於 2 級，頒給獎勵品（或

等值禮券）及獎牌。 

(2) 滅孓優良區：依標準擇優錄取，且該區無里別布氏指數大於等於

3 級者，給予行政獎勵。 

(3) 里別查核結果公布於網站上，布氏指數大於等於 2 級者列入加強

追蹤列管及警戒區域，該里需再進行社區動員成果，直至孳清

合格人員複查，布氏指數小於等於 1 級，再公布改善結果。 

(4) 每區的里別查核結果公布於網站上，布氏指數小於等於 1 級的

里別比例≦50%之區別列入加強追蹤列管及警戒區域，該區需再

進行社區動員成果，直至孳清合格人員複查里別中，布氏指數

小於等於 1 級里別比例>50%，再公布改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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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評估成效之方法 

(一) 孳清導師計畫成效評估方式為經由該計畫實施後，統計各區所訓練之

孳清合格人員及孳清優秀人員。 

(二) 滅孓計畫為利用孳清顧問團所訓練出之合格及優秀人員進行病媒蚊調查

之資料，分析查核期（11 月 6 日至 11 月 7 日）及檢討改善期（11 月 14

日、11 月 16 日）之結果，觀察經由孳清合格及優秀人員查核輔導過之村

里，不同時期之病媒蚊密度之變化。 

1. 合格及優秀人員評核標準：合格人員以進行病媒蚊調查的積極度作為

評核標準。優秀人員則為利用孳清訓練學員查核技能檢核表，分為

事前準備（工具預備）、孳清過程（民眾衛教、是否進入家戶、主動

尋找隱藏性孳生源、回覆民眾問題等）及事後記錄（記錄查核情形完

整性）等項目進行評核，積極度及專業度均佳者列為孳清優秀人員。 

2. 資料收集內容：所收集的病媒蚊相關資料主要為調查日期、調查地點、

調查人員、調查戶數、陽性戶數、調查容器數及種類、陽性容器數及

種類等。 

3. 病媒蚊指數（布氏指數）之計算：調查 100 戶住宅，所發現登革熱病

媒蚊幼蟲孳生陽性容器數。計算方法＝（陽性容器數／調查戶數）

ｘ100。 

 

結果 

一、 孳清導師計畫評估及執行 

孳清導師計畫自 2015 年 9 月 19 日起開始實施，每一梯次工作時間為

一週，自 2015 年 10 月 9 日為止，共計實施期間為三週。孳清顧問團共出動

296 人次，訓練及查核臺南市疫情高風險 7 區（東、南、中西、北、安南、

安平及永康區）孳生源清除及噴藥等共 151 里次。評估該計畫之成效，共計

564 人參與訓練，529 人初訓合格（表一），初訓合格率為 93.8%；初訓合格

人員中，共 51 名經複訓為孳清訓練優秀人員（東區 5 人、中西區 20 人、

北區 7 人、安平區 7 人及永康區 12 人）。其中社區動員人力為一般民眾，為

社區動員時臨時性加入的民眾。志工為各里較固定進行防疫工作之成員，如

滅蚊志工隊等。合格人員以永康區最多，合格人員中鄰里長、區公所人員、

志工最多者皆為永康區；社區動員人力最多者為南區；里幹事最多者為北區。 

孳清顧問團除訓練各區人員並進行評核外，也至各區里進行實地查核

示範，其查核的里別主要為在孳清導師計畫實施前，當地就已經被重複孳清

人員查核很多次及有疫情發生過的地區。其孳清查核以永康區查核里次最多，

平均查核每里次之陽性容器數為 3.1 件，若以各區來看，平均每里次之陽

性容器數則以東區最多，南區最少（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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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滅孓計畫執行情形及評估： 

臺南市於 2015 年 10 月 31 日至 11 月 16 日進行滅孓計畫，共動員及查核

臺南市 111 里，這些里別分布於 7 區。11 月 6 日至 11 月 7 日交叉稽核之查核

中，共有 86 里布氏指數小於等於 1 級（表三）。若分區來看，統計布氏指數

小於等於 1 級的里別比例，以安南區最高 (100%)，東區最低 (67%)，所有查

核里別數 111 里來看則為 77%，而其中含有布氏指數大於等於 3 級里別的區

分別為東區及北區。 

 

 

 

 

 

 

 

 

 

 

表一、2015 年臺南市孳清導師計畫孳清訓練合格人員類別及地區分布 

  區公所人員* 里幹事 志工 里長 鄰長 社區動員人力 替代役 其他** 總計 

東區 16 18 0 6 0 0 0 0 40 

南區 30 9 5 4 0 5 0 0 53 

中西區 56 4 0 1 0 0 6 2 69 

北區 26 24 1 6 16 0 0 3 76 

安南區 24 21 0 0 0 0 0 14 59 

安平區 45 7 0 0 0 0 2 2 56 

永康區 101 16 16 27 0 0 0 16 176 

總計 298 99 22 44 16 5 8 37 529 

*含區長、主任、課長、課員、技士、助理員、約用、約聘、工友等，不含里幹事 

**含單工、僱工、臨時人員、臨時單工等 

 

表二、2015 年臺南市孳清導師計畫孳清顧問團查核各區結果 

  戶內陽性容器數 戶外陽性容器數 查核孳清里次 平均每里次之陽性容器數 

東區 20 46 18 3.7 

南區 4 12 8 2.0 

中西區 25 10 14 2.5 

北區 25 31 18 3.1 

安南區 15 13 11 2.5 

安平區 22 39 18 3.4 

永康區 43 52 30 3.2 

總計 154 203 117 3.1 

 

 

 

 

表三、2015 年臺南市滅孓計畫各區查核結果 

  
布氏指數／里別數  比例 (%) 

行政區 里數 0 級 1 級 2 級 3 級 4 級 ≥4 級  ≤1 級里數／總里數 

東區 36 5 19 10 2 0 0  67 

南區 16 4 9 3 0 0 0  81 

中西區 12 6 4 2 0 0 0  83 

北區 20 8 6 4 2 0 0  70 

安南區 6 0 6 0 0 0 0  100 

安平區 6 0 5 1 0 0 0  83 

永康區 15 7 7 1 0 0 0  93 

總計 111 30 56 21 4 0 0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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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其滅孓計畫之成效，於查核期布氏指數小於等於 1 級的里別比例為

77%（表四），共有 25 里（東區 12 里、南區 3 里、中西區 2 里、北區 6 里、

安平區 1 里及永康區 1 里）之布氏指數大於等於 2 級，這些區域於社區動員

後再進行複查。其後持續針對布氏指數大於等於 2 級里別做複查，11 月 14 日

第一次複查之布氏指數小於等於 1 級的里別比例為 84%，有 4 里（東區 1 里、

南區 1 里及中西區 2 里）布氏指數大於等於 2 級。11 月 16 日再次複查時，該

4 里的布氏指數均(100%)小於等於 1 級。 

 

討論 

如何將防疫經驗保留並傳承，尤其針對第一線之地方防疫人員，一直是防疫

工作之重大課題。而環境管理是登革熱防治工作重要的一環，尤其是病媒蚊孳生

源清除，對於阻斷蟲媒性傳染病的傳播，扮演重要的角色[4]。但地方衛生單位可

能因登革熱相關防疫專業量能如病媒蚊密度調查不熟悉，查核與中央單位人員結

果有出入，而讓疫情或防治量能投入的研判有誤差[5–7]。經由過去的防治經驗，

由區公所成為登革熱主責單位為其防治工作之關鍵，而衛生局及環保局則可成為

幕僚、資訊蒐集研判及複查指導單位[8]。故運用區公所之行政角色，來強化防治

量能及傳承為其防治工作重要的一環。此外，臺灣的里長制度是全球少有的公民

社會的具體表現，可以對公共衛生發揮極大作用，包括宣傳政府疫情資訊、組織

志工團體協助防疫工作、尋找並消滅蚊子孳長環境等[9–10]。2015 年爆發登革熱疫

情流行，故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規劃出「孳清導師計畫」及利用該計畫所培訓

出地方防疫人才，進行後續之「滅孓計畫」。「孳清導師計畫」所訓練出之人員，

不只侷限在衛生環保單位，並擴展到區公所各部門，甚至非公部門的志工、里鄰

長及社區防疫人力等也加入。經過統計，合格人員中鄰里長、區公所人員、志工

最多者皆為永康區；社區動員人力最多者為南區；里幹事最多者為北區。藉此也

可看出不同區在培養病媒防治人才的重視程度，有些區別有多名里鄰長及防疫志

工參與成為合格人員，為值得鼓勵的現象。但較為可惜的是，此次訓練主要仍著

重在疫情熱區的原臺南市六區及永康區，其他區別較無機會參與訓練。 

表四、2015 年臺南市滅孓計畫各期別之查核與複查結果 

期別 查核期：11/6–11/7 複查：11/14 再次複查：11/16 

查核里數 111 25 4 

布氏指數 ≤1 級里數 86 21 4 

布氏指數 ≥2 級里數 25 4 0 

≤1 級里數／查核里數 77% 8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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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本文也利用「滅孓計畫」於不同時期進行病媒蚊密度調查之結果，評估

該計畫降低病媒蚊之成效。發現 11 月 6 日至 11 月 7 日查核期布氏指數小於等於 1

級的里別比例為 77%，11 月 14 日第一次複查之布氏指數小於等於 1 級的里別比例

為 84%。11 月 16 日再次複查時，查核里別的布氏指數均(100%)小於等於 1 級。但

因為該三個時期非所有熱區里別皆查核，故僅能初步表示經由地方防疫人才所

查核輔導之臺南市熱區里別，在所查核里別中病媒蚊指數於 2 週內有明顯下降，

顯示該計畫對於登革熱防疫工作在短期內有明顯的成效。但因為人力及資源有限，

此計畫只能針對疫情熱區及回燒里別，對於疫情剛上升的區域及防火牆里別無法

顧及到。故針對防治工作，是要優先針對疫情熱區進行防治，或是針對疫情新興

區或是防火牆里別防治，仍需要多方資料參考後，包括地理位置、人口密度、

防治量能等才能進行較準確的研判，以投入有限的資源在重要的工作上。 

本文之限制為實施孳清導師計畫前，未評估這些區里參與受訓之孳生源清除

人員之孳清能力，只在訓練後進行這些人員的評核，故無法比較訓練前後之孳清

技能，故僅統計實施計畫後之各區訓練出之合格及優秀人員結果。此外，在滅孓

計畫方面，計畫前並沒有其孳清合格及優秀人員對於計畫實施里別的查核結果，

故無法比較及評估實施計畫前後之成效，僅能就計畫實施後，比較其查核範圍中

期別不同之結果。最後，孳清合格及優秀人員在滅孓計畫至各里別進行病媒蚊

調查時，雖疾管署有派員抽查調查情況，但未能每一組人員在旁評核其查核的

積極度及熟練度，僅能以獎勵及互換區別的制度鼓勵查核人員，故調查結果仍

可能會因積極度或熟練度不同而有所影響，亦為該成效評估之限制。 

本次計畫之執行為第一次有系統組織及藉著疫情實戰經驗，培養地方病媒防

疫人才，強化區公所防治量能。並運用計畫所培育之合格及優秀孳清人員，進行

熱區里別之評核工作，促進孳生源清除及社區動員量能，達到此計畫降低疫情熱

區里別的病媒蚊密度的目標。建議多加運用此次訓練之優秀種子教師，將防治

經驗傳承於其他區之相關人員，尤其為主辦病媒相關業務之衛生環保及區公所

人員，保持密切合作關係。若有疫情發生時，也有跨區互相支援機制，一方面可

分擔疫情發生區之工作量能，另一方面也可在實戰經驗中學習。期望此次培訓之

孳生源清除合格及優秀人員，成為未來登革熱防治工作之孳清關鍵人力及種子教

師，並可加強臺南市病媒蚊孳生源清除成效，使防疫量能可在地方生根並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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